关于济南商用车供应商4M1E变更的告知函

尊敬的商用车供应商：

为了保证零部件的质量稳定，现将关于4M1E(人、设备、材料、方法、环境)变更的要求告知如下：

1.由供应商发起的变更：

自2011年3月份发布过《关于配套产品4M1E管理的重要通知》，该通知规定了由供应商发起的4M1E变更的管理要求。

供应商应确定并根据变更的要求，明确变更的内容，提交变更申请。凡涉及与供应商制造工序相关的条件（部件规格、软件程序升级、材料、检查方法、合作公司、生产场所、作业方法、制造方法、制造条件、夹具、生产设备、模具、关键人员等）发生变化时，都必须向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采购部提出变更申请，并将申请内容提报给各质量责任工程师。在收到商用车公司发出的判定结果通知（申请书的合格判断结果）后，与商用车公司供货日期达成协议，方可缴纳变更品（批次），否则将按照5000-10000元/批次进行考核处理。

2.由中国重汽集团开发部门发起的变更：

对于由中国重汽集团研发部或其他技术部门发起的变更，供应商必须在接收到济南商用车采购部下发的书面（电子版）正式的图纸、技术更改单、标准等变更资料后方可实施变更，任何由非正式的变更通知（电话、电子邮件等），或由非采购部门通知，而实施的变更都将视为私自变更，将按照5000-10000元/批次进行考核处理。

特此告知，请各供应商严格遵守。

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

     采购部
告知日期：2020年7月1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确认回执单

我司已经接收到《关于济南商用车供应商4M1E变更的告知函》，且了解其重要性和内容，并承诺在1个工作日内将其反馈到我司最高管理者手中，并在3个工作日内及时将本回执单反馈至信息发出部门。并保证变更申报，且不接受中国重汽集团开发部或其他技术部门下发的任何非书面、非正式的变更通知。

公司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签收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

